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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聲再字第40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王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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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

上易字第279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

審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494號，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94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淑玲（下稱聲請人），提出前未審

酌之蘋果日報「與友人狼犬甜蜜自拍，美少女被一口咬到破

相」示意照（更新時間2020/01/23），可證狼犬巨嘴能咬下

告訴人張榮恭頭部、頸部，並能致死，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告

訴人與再審聲請人所飼養之狼犬搏鬥、撥開牠脖子等情節，

足以造成告訴人傷勢必為百倍之傷勢（斷頸），原確定判決

均未論及為何告訴人與狼犬搏鬥所造成之狗咬撕裂傷只有0.

3公分及1公分（均無須縫合），與告訴人所飼養之小狗「花

花」體型相同之10-12公斤狗隻咬痕相符，明顯與憤怒狼犬

潛能咬傷之傷勢差異巨大，其認定顯然悖於證據法則、經驗

法則。。

　㈡原確定判決認證人李○○徒手赤腳抓開狼犬、抓起狼犬背部

毛等作為，均足以更加激怒處於憤怒中之狼犬，李○○卻毫

髮未損，顯然聲請人飼養之狼犬不具攻擊性，原確定判決認

定狼犬咬人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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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告訴人飼養之小狗「花花」遭狼犬咬住造成頸部挫傷，並未

遭撕咬而造成任何穿刺撕裂傷，足見狼犬無攻擊性，僅欲制

止「花花」攻擊告訴人頭頸部，小狗「花花」直到李綺敏前

來「抓開狼狗」後才跑離現場，顯然係遭狼犬咬住制伏而無

法逃離。

　㈣原確定判決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無調查之必要」，

足見聲請人提出之示意照未經調查及實體審酌，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

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

3項定有明文）。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

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

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

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及其所提

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

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同法第433條）。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

易字第494號判決判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

以111年度上易字第279號判決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

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及本院

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按。

　㈡聲請人雖執前開聲請意旨聲請再審，惟聲請人曾數次以同一

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判斷後，均認聲請無理由或違背程序

規定，而裁定駁回其聲請（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209號、11

2年度聲再字第341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0號；111年度聲再

字第56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31號、第182號、第411號、

第485號、第542號、113年度聲再字第102號、第269號、第3

29號、第371號裁定），上情有前案紀錄表與前揭各該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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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卷可憑。是聲請人執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再審，核屬違背

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顯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㈢另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

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2）。經查，聲請人業已陳明「請勿傳訊」（本院卷第7

頁），且本件聲請屬違背法定程式而無可補正，足認並無再

行通知聲請人等程序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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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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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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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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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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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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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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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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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279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494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94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淑玲（下稱聲請人），提出前未審酌之蘋果日報「與友人狼犬甜蜜自拍，美少女被一口咬到破相」示意照（更新時間2020/01/23），可證狼犬巨嘴能咬下告訴人張榮恭頭部、頸部，並能致死，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告訴人與再審聲請人所飼養之狼犬搏鬥、撥開牠脖子等情節，足以造成告訴人傷勢必為百倍之傷勢（斷頸），原確定判決均未論及為何告訴人與狼犬搏鬥所造成之狗咬撕裂傷只有0.3公分及1公分（均無須縫合），與告訴人所飼養之小狗「花花」體型相同之10-12公斤狗隻咬痕相符，明顯與憤怒狼犬潛能咬傷之傷勢差異巨大，其認定顯然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㈡原確定判決認證人李○○徒手赤腳抓開狼犬、抓起狼犬背部毛等作為，均足以更加激怒處於憤怒中之狼犬，李○○卻毫髮未損，顯然聲請人飼養之狼犬不具攻擊性，原確定判決認定狼犬咬人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㈢告訴人飼養之小狗「花花」遭狼犬咬住造成頸部挫傷，並未遭撕咬而造成任何穿刺撕裂傷，足見狼犬無攻擊性，僅欲制止「花花」攻擊告訴人頭頸部，小狗「花花」直到李綺敏前來「抓開狼狗」後才跑離現場，顯然係遭狼犬咬住制伏而無法逃離。
　㈣原確定判決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無調查之必要」，足見聲請人提出之示意照未經調查及實體審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同法第433條）。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易字第494號判決判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1年度上易字第279號判決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及本院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按。
　㈡聲請人雖執前開聲請意旨聲請再審，惟聲請人曾數次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判斷後，均認聲請無理由或違背程序規定，而裁定駁回其聲請（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209號、112年度聲再字第341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0號；111年度聲再字第56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31號、第182號、第411號、第485號、第542號、113年度聲再字第102號、第269號、第329號、第371號裁定），上情有前案紀錄表與前揭各該裁定存卷可憑。是聲請人執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再審，核屬違背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顯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㈢另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經查，聲請人業已陳明「請勿傳訊」（本院卷第7頁），且本件聲請屬違背法定程式而無可補正，足認並無再行通知聲請人等程序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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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
上易字第279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
審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494號，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94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淑玲（下稱聲請人），提出前未審
    酌之蘋果日報「與友人狼犬甜蜜自拍，美少女被一口咬到破
    相」示意照（更新時間2020/01/23），可證狼犬巨嘴能咬下
    告訴人張榮恭頭部、頸部，並能致死，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告
    訴人與再審聲請人所飼養之狼犬搏鬥、撥開牠脖子等情節，
    足以造成告訴人傷勢必為百倍之傷勢（斷頸），原確定判決
    均未論及為何告訴人與狼犬搏鬥所造成之狗咬撕裂傷只有0.
    3公分及1公分（均無須縫合），與告訴人所飼養之小狗「花
    花」體型相同之10-12公斤狗隻咬痕相符，明顯與憤怒狼犬
    潛能咬傷之傷勢差異巨大，其認定顯然悖於證據法則、經驗
    法則。。
　㈡原確定判決認證人李○○徒手赤腳抓開狼犬、抓起狼犬背部毛
    等作為，均足以更加激怒處於憤怒中之狼犬，李○○卻毫髮未
    損，顯然聲請人飼養之狼犬不具攻擊性，原確定判決認定狼
    犬咬人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㈢告訴人飼養之小狗「花花」遭狼犬咬住造成頸部挫傷，並未
    遭撕咬而造成任何穿刺撕裂傷，足見狼犬無攻擊性，僅欲制
    止「花花」攻擊告訴人頭頸部，小狗「花花」直到李綺敏前
    來「抓開狼狗」後才跑離現場，顯然係遭狼犬咬住制伏而無
    法逃離。
　㈣原確定判決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無調查之必要」，
    足見聲請人提出之示意照未經調查及實體審酌，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
    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
    3項定有明文）。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
    ；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
    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
    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
    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
    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同法第433條）。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易
    字第494號判決判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
    同）1,000元折算1日，經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1
    1年度上易字第279號判決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
    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及本院前案
    紀錄表等在卷可按。
　㈡聲請人雖執前開聲請意旨聲請再審，惟聲請人曾數次以同一
    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判斷後，均認聲請無理由或違背程序
    規定，而裁定駁回其聲請（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209號、11
    2年度聲再字第341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0號；111年度聲再
    字第56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31號、第182號、第411號、
    第485號、第542號、113年度聲再字第102號、第269號、第3
    29號、第371號裁定），上情有前案紀錄表與前揭各該裁定
    存卷可憑。是聲請人執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再審，核屬違背
    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顯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㈢另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
    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2）。經查，聲請人業已陳明「請勿傳訊」（本院卷第7
    頁），且本件聲請屬違背法定程式而無可補正，足認並無再
    行通知聲請人等程序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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